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﹁
該
不
該
寫
？
﹂
在
心
裡
迴
盪
一
段
時
間
後
，
我
做
了
決
定
。

從
小
到
大
我
的
認
知
裡
、
從
歷
史
教
科
書
所
學
的
知
識
裡
，
將
相
重
臣
被
帝
王
處
死

乃
常
見
的
史
實
，
有
人
含
寃
而
死
、
有
人
是
權
力
爭
奪
下
的
不
幸
犧
牲
者
。
然
而
隔
著
一

層
歷
史
面
紗
，
卻
不
曾
讓
我
想
過
現
今
刑
罰
制
度
中
的
死
刑
判
決
是
為
什
麼
被
留
下
的
，

彷
彿
現
今
死
刑
的
判
處
比
歷
史
上
的
帝
王
更
理
所
當
然
。
直
到
二○

○

六
年
看
到
台
灣
有

人
倡
言
廢
除
死
刑
時
，
起
初
我
憤
怒
不
解
﹁
神
經
病
嗎
？
為
什
麼
要
幫
這
些
可
惡
的
人
說

話
！
﹂
但
在
冷
靜
之
後
也
才
開
始
有
機
會
問
自
己
：
一
直
根
深
蒂
固
存
在
的
死
刑
，
有
沒

有
該
重
新
理
解
的
必
要
？

就
我
所
知
，
倡
導
廢
除
死
刑
的
人
，
並
不
是
贊
成
犯
罪
真
好
、
殺
人
沒
錯
，
或
強
逼

大
家
要
以
寬
恕
來
面
對
︙
︙
等
。
不
是
，
他
們
同
樣
認
為
殺
人
有
罪
︵
必
須
監
禁
︶
，
同

樣
對
這
些
罪
犯
感
到
可
怕
，
只
是
他
們
並
不
因
為
心
中
的
恐
懼
，
就
令
他
們
覺
得
﹁
死
刑
﹂

是
抑
制
這
種
現
象
的
好
方
法
。

在
我
中
學
的
時
代
，
剛
開
始
有
人
倡
導
老
師
和
家
長
不
要
打
小
孩
。
那
個
年
代
，
許

多
老
師
和
家
長
憤
怒
的
認
為
﹁
叫
我
不
打
小
孩
，
你
們
是
要
這
些
小
孩
學
壞
嗎
？
﹂
他
們

當
時
不
理
解
，
希
望
你
不
打
小
孩
的
人
也
是
希
望
你
的
小
孩
不
要
學
壞
，
且
期
望
你
不
要

戲
劇
即
將
萌
生
時─

─

靜
下
瘋
狂
正
義
的
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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誤
認
為
打
了
小
孩
就
等
於
事
情
解
決
了
，
反
而
因
為
不
打
小
孩
而
激
發
你
透
過
更
細
心
的

關
注
，
理
解
他
們
的
行
為
是
怎
麼
來
的
，
才
能
導
引
他
們
避
免
更
壞
的
結
果
。
我
常
想
，

今
天
的
社
會
如
果
有
個
老
師
對
家
長
說
：
﹁
你
小
孩
我
已
經
當
全
班
同
學
賞
了
他
三
巴
掌
，

處
罰
過
了
，
沒
問
題
了
！
﹂
我
好
奇
有
多
少
家
長
認
為
摑
你
小
孩
巴
掌
是
﹁
對
你
小
孩
好
﹂

的
方
法
？
又
有
多
少
家
長
希
望
小
孩
在
台
下
看
著
老
師
當
眾
摑
另
一
個
小
孩
的
巴
掌
來
﹁
警

醒
你
小
孩
？
﹂

我
不
是
教
育
家
，
不
是
律
師
，
不
是
犯
罪
學
研
究
者
，
道
德
稱
不
上
崇
高
，
行
為
也

不
見
得
毫
無
瑕
疵
，
但
每
回
我
聽
到
有
人
以
﹁
如
果
你
的
家
人
被
虐
待
到
死
，
你
是
什
麼

感
受
呢
？
﹂
去
質
問
﹁
廢
除
死
刑
﹂
的
公
共
政
策
時
，
除
了
歎
息
說
這
話
本
身
就
是
以
威

脅
的
態
度
在
提
問
之
外
，
也
知
道
他
並
沒
有
嘗
試
理
解
﹁
廢
死
﹂
這
項
公
共
政
策
的
公
平

正
義
角
度
、
就
自
視
為
公
平
正
義
而
大
聲
疾
呼
。
可
怕
的
是
﹁
執
行
死
刑
﹂
或
﹁
廢
除
死
刑
﹂

那
麼
重
要
的
政
策
，
用
這
樣
的
直
覺
思
考
來
決
定
主
張
，
已
經
比
究
竟
要
﹁
執
行
﹂
或
﹁
廢

除
﹂
更
令
人
感
到
驚
慌
和
不
可
理
喻
，
因
為
這
樣
的
質
問
根
本
忽
略
了
廢
除
死
刑
者
也
是

希
望
社
會
更
安
定
的
前
提
。

在
﹁
讓
社
會
更
安
定
﹂
的
共
識
下
來
討
論
死
刑
的
存
或
廢
才
是
必
要
的
，
不
論
結
果

為
何
，
大
家
的
共
識
相
同
，
都
是
為
了
讓
社
會
更
安
定
。
不
該
急
著
把
別
人
或
自
己
二
分

或
標
籤
化
，
而
忽
略
了
另
一
方
也
可
能
提
供
讓
社
會
安
定
更
好
的
方
法
。

我
先
從
﹁
三
個
疑
問
﹂
來
思
考
和
自
我
反
問
：

首
先
，
﹁
死
刑
是
不
是
阻
嚇
犯
罪
的
最
好
方
法
？
﹂

關
於
這
方
面
的
討
論
，
我
經
常
看
到
的
都
是
依
著
個
案
說
法
就
認
定
它
的
效
果
，
某

某
犯
案
人
覺
得
有
阻
嚇
作
用
、
某
某
犯
案
人
認
為
沒
有
阻
嚇
作
用
︙
︙
等
，
好
像
大
家
易

於
相
信
一
個
特
殊
身
份
者
的
認
定
，
而
很
少
誠
實
的
面
對
實
際
數
據
的
統
計
，
所
以
這
類

數
據
也
就
少
得
可
憐
。
當
然
﹁
執
行
死
刑
數
量
﹂
與
﹁
犯
罪
率
﹂
關
係
的
專
業
數
據
以
外
，

我
更
關
心
好
的
教
育
和
社
會
的
關
愛
氣
氛
所
帶
來
重
大
犯
罪
率
降
低
的
效
果
，
這
方
面
的

數
據
也
很
少
人
探
討
。
對
於
死
刑
能
阻
嚇
重
大
犯
罪
的
說
法
，
我
擔
心
它
只
是
個
習
以
為

常
的
想
法
，
就
如
同
三
十
年
前
很
多
人
以
為
，
體
罰
小
孩
是
不
讓
小
孩
學
壞
的
方
法
，
其

間
有
著
耐
人
尋
味
的
矛
盾
。

再
者
說
到
﹁
阻
嚇
﹂
犯
罪
，
那
麼
﹁
誰
該
被
阻
嚇
？
﹂
假
設
該
被
阻
嚇
的
對
象
是
社

會
裡
的
每
一
個
人
，
現
行
的
死
刑
執
行
有
表
達
阻
嚇
的
意
圖
嗎
？
那
些
執
行
死
刑
的
血
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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淋
槍
決
過
程
為
什
麼
是
靜
悄
悄
的
進
行
著
？
而
不
是
讓
全
民
老
少
透
過
黃
金
時
段
、
強
勢

媒
體
、
熱
門
網
路
平
台
強
制
看
到
處
決
過
程
來
形
成
阻
嚇
？
這
樣
靜
悄
悄
的
把
人
槍
斃
，

就
是
所
謂
阻
嚇
效
果
嗎
？

反
之
，
若
是
問
問
每
一
位
社
會
公
民
，
有
多
少
人
希
望
避
免
有
人
誤
入
歧
途
，
同
意

全
民
不
分
成
年
男
女
、
青
少
年
或
兒
童
必
須
定
時
觀
看
﹁
執
行
槍
決
的
過
程
﹂
來
阻
嚇
我

們
將
來
免
於
犯
罪
呢
？
或
是
討
論
區
分
﹁
成
年
﹂
、
﹁
叛
逆
青
少
年
﹂
、
﹁
兒
童
﹂
等
不

同
年
齡
來
阻
嚇
呢
？
否
則
，
我
們
嘴
巴
說
的
阻
嚇
又
是
以
什
麼
運
作
模
式
在
達
成
阻
嚇
作

用
？

當
然
也
有
人
認
為
﹁
不
管
它
有
沒
有
嚇
阻
作
用
，
這
樣
的
人
就
應
該
消
滅
！
﹂
這
很

像
一
個
自
認
優
秀
的
學
生
認
為
只
要
把
學
校
學
習
不
良
的
學
生
都
開
除
，
學
校
就
沒
有
學

習
不
良
的
學
生
了
。
一
個
學
校
開
除
學
習
不
良
的
學
生
，
就
不
會
產
生
不
良
學
生
了
嗎
？

那
教
育
是
什
麼
呢
？
學
校
不
該
把
學
習
不
良
的
學
生
變
成
學
習
正
常
的
學
生
嗎
？
這
不
才

是
原
本
學
校
該
有
的
責
任
嗎
？
或
至
少
是
它
應
該
被
如
此
期
許
的
吧
？
面
對
更
複
雜
的
社

會
，
用
﹁
處
決
刑
犯
﹂
來
期
望
沒
有
人
再
犯
案
會
是
對
的
做
法
嗎
？

種
種
問
號
，
我
對
死
刑
足
以
阻
嚇
犯
罪
的
說
法
，
一
直
還
得
不
到
踏
實
的
感
受
。

第
二
，
在
一
個
公
民
有
權
決
議
的
社
會
裡
，
﹁
我
們
該
不
該
給
政
府
這
麼
大
的
權

力
？
﹂
也
是
我
的
疑
問
。

我
們
對
政
府
有
諸
多
的
不
信
任
，
勞
健
保
資
源
分
配
、
食
品
安
全
把
關
、
重
大BO

T

案
、
核
電
、
服
貿
、
課
綱
微
調
︙
︙
等
問
題
，
那
麼
多
大
小
事
情
群
眾
都
顯
得
不
願
意
信

任
政
府
的
公
平
公
正
，
為
何
卻
在
﹁
判
處
一
個
人
死
刑
﹂
這
麼
大
的
權
力
上
，
我
們
突
然

對
政
府
公
權
力
有
那
麼
大
的
公
平
信
心
？
難
道
在
一
個
人
可
以
被
判
生
或
被
判
死
之
間
，

不
是
同
樣
隱
藏
著
許
多
能
上
下
其
手
的
黑
箱
？
許
多
人
寧
願
傾
家
蕩
產
只
求
親
人
活
下
，

最
後
是
不
是
就
變
成
有
權
有
勢
者
才
有
﹁
免
於
死
刑
﹂
的
權
利
？
在
那
個
黑
箱
的
利
益
結

構
裡
，
是
不
是
富
有
的
犯
罪
者
會
比
貧
窮
的
清
白
者
更
受
到
禮
遇
？
所
以
，
我
們
該
給
政

府
那
麼
大
的
權
力
、
大
到
可
以
決
定
一
個
人
的
生
或
死
嗎
？

社
會
公
民
在
﹁
判
處
一
個
人
死
刑
﹂
這
麼
大
的
權
力
上
如
此
信
任
政
府
又
是
什
麼
原

因
呢
？
真
的
是
因
為
司
法
上
判
寃
案
的
機
率
很
低
嗎
？
還
是
因
為
群
眾
輕
忽
了
它
？
大
部

分
的
人
不
習
慣
思
考
與
他
們
沒
有
立
即
切
身
利
益
的
事
。
就
好
像
不
開
車
的
人
對
牌
照
稅
、

燃
料
稅
、
油
價
合
不
合
理
是
不
習
慣
去
關
心
的
，
會
覺
得
那
是
別
人
的
事
，
這
樣
的
行
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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習
慣
，
也
就
引
發
我
反
問
自
己
的
第
三
個
疑
問
。

第
三
，
那
些
在
報
章
媒
體
上
出
現
﹁
被
逮
捕
的
人
，
真
的
是
別
人
家
的
事
嗎
？
﹂
它

會
不
會
在
冷
不
防
時
，
就
不
巧
與
我
們
都
有
關
了
？

在
日
常
生
活
中
，
群
眾
有
個
不
去
了
解
就
先
審
判
的
危
險
習
慣
。
每
當
報
章
媒
體
上

出
現
被
逮
捕
的
人
，
群
眾
習
慣
主
觀
推
定
他
們
有
罪
，
認
為
他
們
就
是
那
些
生
來
會
犯
罪

的
惡
人
，
認
定
被
警
察
抓
到
的
人
就
是
罪
犯
︙
︙
等
。
不
自
覺
的
思
考
習
慣
是
盲
目
的
，

我
們
明
明
知
道
媒
體
透
過
影
像
、
標
題
、
音
效
、
說
話
語
氣
在
導
引
我
們
的
情
緒
，
然
而

我
們
知
道
的
同
時
感
官
卻
又
易
於
相
信
它
所
呈
現
的
內
容
。
或
許
有
人
有
經
驗
，
當
媒
體

報
導
到
自
身
清
楚
的
事
情
時
，
我
們
知
道
它
經
常
流
於
偏
頗
或
不
接
近
事
實
，
因
為
我
們

知
道
事
實
；
然
而
在
報
導
與
我
們
無
關
的
事
情
時
，
我
們
的
頭
腦
卻
易
於
當
它
是
真
正
的

事
實
來
相
信
。
如
果
不
警
醒
自
己
容
易
流
於
這
樣
的
思
考
，
那
麼
我
們
就
很
容
易
直
接
從

媒
體
的
報
導
下
，
輕
易
的
做
了
內
心
的
判
決
。

即
使
一
個
寃
獄
案
件
，
在
習
慣
先
入
為
主
的
認
為
他
們
本
來
就
不
是
善
類
，
又
隨
著

媒
體
的
新
聞
炒
作
而
瘋
狂
地
貼
標
籤
、
做
審
判
，
這
會
是
公
平
的
審
判
嗎
？
思
考
的
時
候

存
在
著
對
﹁
不
可
愛
的
受
寃
枉
人
﹂
和
﹁
可
愛
的
受
寃
枉
人
﹂
主
觀
的
差
別
判
斷
，
我
們

要
提
醒
自
己
在
一
個
證
據
不
足
的
情
況
下
，
人
容
易
傾
向
﹁
相
信
可
愛
漂
亮
的
人
受
寃
枉
﹂

多
於
﹁
相
信
不
可
愛
漂
亮
的
人
受
寃
枉
﹂
。
這
種
主
觀
差
別
判
斷
在
日
常
生
活
中
隨
處
發

生
，
一
個
老
師
評
斷
兩
個
不
同
學
生
說
法
時
，
如
果
沒
有
證
據
，
就
傾
向
認
同
平
日
聽
話

可
愛
的
學
生
，
而
不
認
同
平
日
調
皮
搗
蛋
的
學
生
，
這
樣
的
直
覺
若
不
被
提
及
和
思
考
，

你
我
都
可
能
會
是
那
個
因
為
不
被
了
解
、
不
怎
麼
可
愛
、
就
先
被
貼
了
有
罪
標
籤
的
受
害

人
。
這
種
判
定
習
慣
若
再
加
上
裁
決
者
彰
顯
自
我
強
人
的
做
風
，
就
助
長
了
惡
規
，
若
在

執
法
上
，
就
是
形
成
惡
法
，
社
會
的
每
一
份
子
面
對
的
風
險
都
很
大
。

受
寃
的
情
況
之
外
，
在
眾
目
睽
睽
下
失
控
犯
案
的
人
呢
？
在
每
一
個
案
發
的
悲
憤
當

下
，
誰
也
沒
有
多
餘
的
心
思
去
想
清
楚
怎
麼
會
這
樣
？
更
遑
論
共
同
去
想
怎
麼
避
免
讓
這

樣
的
悲
劇
不
再
發
生
。
若
是
以
醉
酒
駕
車
殃
及
無
辜
者
喪
命
︵
那
也
近
似
一
種
無
差
別
的

隨
機
︶
為
例
，
社
會
接
受
勸
阻
喝
酒
的
人
駕
車
、
店
家
代
客
酒
測
警
告
、
代
客
駕
車
、
警

察
攔
檢
︙
︙
各
種
方
法
，
都
是
在
處
罰
酒
駕
者
之
外
尋
找
問
題
源
頭
以
避
免
更
多
的
無
辜

受
害
生
命
，
以
及
他
們
︵
肇
事
者
及
受
害
者
︶
牽
連
家
庭
的
悲
劇
。
那
麼
對
那
些
失
控
犯

罪
者
，
是
不
是
更
應
該
快
點
建
立
從
源
頭
避
免
的
機
制
呢
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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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
樣
的
失
控
、
隨
機
犯
案
者
就
是
屬
於
那
些
﹁
會
犯
罪
的
別
人
﹂
嗎
？
失
控
的
行
為

真
的
是
離
你
我
都
很
遠
的
﹁
別
人
家
的
事
﹂
嗎
？

如
果
，
在
學
校
被
同
學
欺
負
、
沒
做
錯
事
卻
被
老
師
寃
枉
、
男
女
朋
友
吵
架
、
夫
妻

情
侶
的
背
叛
、
老
闆
對
你
激
動
的
拍
桌
臭
罵
、
無
預
警
突
然
被
開
除
、
遭
朋
友
訛
詐
︙
︙
，

當
一
個
帶
著
盛
怒
走
在
路
上
或
駕
車
在
街
上
的
人
，
再
加
一
樁
讓
他
想
大
罵
的
不
滿
情
況
，

再
遇
上
個
無
端
的
莫
名
刺
激
或
來
個
酒
精
催
化
，
若
他
不
巧
也
積
累
了
長
期
的
失
意
沮

喪
︙
︙
。
你
、
我
、
或
你
我
摯
愛
的
親
人
，
都
﹁
可
能
﹂
會
是
那
個
不
小
心
啟
動
了
發
洩

行
為
而
犯
下
錯
誤
的
人
，
然
後
在
媒
體
的
畫
面
上
、
斗
大
聳
動
的
標
語
下
被
群
眾
冷
眼
地

未
審
先
判
，
成
了
那
個
原
以
為
是
﹁
會
犯
罪
的
別
人
﹂
。

人
類
的
心
理
極
容
易
受
到
傷
害
，
不
是
只
有
在
被
大
呼
小
叫
或
遇
到
無
法
抹
滅
的
可

怕
事
件
時
才
形
成
。
面
對
兩
個
幼
兒
，
媽
媽
無
意
間
給
哥
哥
兩
片
餅
乾
只
給
弟
弟
一
片
，

即
使
弟
弟
不
因
為
少
一
片
而
飢
餓
，
但
他
幼
小
的
心
靈
﹁
可
能
﹂
已
經
形
成
某
種
傷
害
。

但
我
們
太
習
慣
把
心
理
受
傷
害
當
成
是
自
己
個
人
的
事
，
我
們
似
乎
只
在
乎
外
表
看
得
到

的
傷
痕
，
對
那
些
心
理
自
幼
累
積
的
傷
害
，
往
往
只
用
一
句
﹁
不
要
想
太
多
﹂
就
搪
塞
了

別
人
也
敷
衍
了
自
己
。

當
一
個
人
瀕
臨
崩
潰
的
那
一
刻
，
人
在
哪
裡
？
有
人
關
心
嗎
？
自
我
心
理
健
康
情
況

如
何
？
有
沒
有
再
遇
到
下
一
個
或
更
多
接
二
連
三
的
負
面
刺
激
？
有
沒
有
管
道
導
引
他
平

撫
情
緒
？
都
成
了
他
是
不
是
下
一
個
倒
楣
罪
犯
的
關
鍵
，
如
果
在
這
個
時
間
或
在
更
早
的

時
間
，
有
人
將
他
拉
出
那
個
憤
恨
沮
喪
的
情
緒
軸
線
推
他
回
到
正
軌
，
就
沒
有
那
個
被
犯

下
的
錯
誤
和
錯
誤
後
受
害
人
或
受
刑
人
家
屬
們
接
連
而
來
的
悲
劇
。
我
們
的
公
民
社
會
難

道
沒
有
比
﹁
趕
快
執
行
槍
決
﹂
更
應
該
趕
快
思
考
和
建
立
的
社
會
心
理
健
康
有
效
機
制
嗎
？

除
了
對
自
己
的
反
問
思
考
外
，
我
也
擔
心
﹁
死
刑
﹂
好
像
給
了
負
責
治
安
、
負
責
教
育
、

負
責
社
會
安
定
的
不
同
執
政
管
理
者
，
一
個
太
輕
易
就
可
以
推
卸
責
任
的
捷
徑
了
。
用
加

重
刑
罰
來
讓
受
害
者
家
屬
們
閉
嘴
，
避
免
群
眾
將
責
任
的
矛
頭
指
向
執
政
管
理
者
。
處
決

罪
犯
就
能
代
表
執
政
管
理
的
公
權
力
向
我
們
負
責
了
嗎
？
難
道
受
害
者
家
屬
會
認
為
我
們

生
命
安
全
的
社
會
責
任
，
能
因
處
決
罪
犯
而
得
到
保
障
嗎
？

﹁
同
意
死
刑
﹂
或
﹁
不
同
意
死
刑
﹂
本
來
就
不
是
建
立
在
反
面
一
方
活
該
的
敵
對
態

度
上
，
它
本
身
的
兩
難
性
更
應
該
引
領
我
們
尊
重
和
理
解
另
一
方
的
觀
點
和
論
述
，
沒
有

清
楚
的
理
解
和
思
考
前
被
直
覺
所
擺
佈
會
是
比
較
危
險
的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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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身
體
或
生
命
受
到
傷
害
威
脅
的
第
一
時
間
，
產
生
報
復
和
洩
恨
的
念
頭
會
相
對
強

烈
，
在
這
最
激
動
、
最
恐
懼
、
最
憤
恨
的
當
下
決
定
的
處
理
方
式
勢
必
會
是
最
嚴
厲
、
狠

毒
又
無
可
挽
回
的
。
而
關
於
死
刑
存
廢
的
政
策
或
相
關
刑
法
，
不
該
在
激
動
、
恐
懼
和
憤

恨
的
態
度
下
訂
定
，
這
是
理
性
的
公
民
或
期
許
社
會
更
安
定
的
人
都
應
該
認
知
的
，
畢
竟

往
一
個
更
高
尚
的
社
會
前
進
，
不
單
看
我
們
怎
麼
禮
遇
成
功
的
人
，
更
要
看
我
們
怎
麼
對

待
犯
錯
的
人
。

陳
以
文
二○

一
五
年
八
月
十
日
於
台
北


